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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耀客传媒在香
港国际影视展上官宣AI 演员
“秦凌岳”“林汐颜”（如图），因
面容高度融合赵今麦、翟子路、
张子枫等多位明星五官特征，
被网友调侃为“一张脸上人山
人海”。这场由AI生成的“撞脸
风暴”，不仅让粉丝群体纷纷质
疑，更将影视行业推至技术创
新与权利保护的十字路口。现
场记者采访了国际短剧协会董
事程骞律师，就此拆解AI演员
背后的法律边界、行业困境与
未来走向。

程骞律师认为，在法律层
面，“长得像”并非肖像权侵权
的判定核心，关键在于AI形象
是否足以让公众产生混淆，或
对原型明星造成冒犯性联想。
若AI形象仅为风格化模仿，且
明确标注为AI生成，在声音、性
格、商业场景上与原型明星差
异显著，侵权认定会极为谨
慎。但如果AI形象刻意模仿明
星标志性五官与神态，甚至在
宣传中暗示与明星的关联，误
导公众将其认作明星本人或衍
生形象，便极可能构成肖像权
侵权。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
公众能识别出AI身份，若“缝合
脸”设计让明星感到不适、损害
其公众形象或商业价值，也可
能触发人格权侵权诉讼。

与此同时，传播平台的审
核义务同样明确，若平台明知
或应知AI演员存在侵权嫌疑却
未采取下架、限流等措施，需承
担相应连带责任。当前部分短
剧平台为流量放松审核的行
为，实则在积累巨大法律风险。

在香港国际影视展现场，
AI剧集相关话题成为大家热议
的方向，众多人士认为其在影
视上的应用不可逆转，应积极
布局拥抱技术，成立相关实验
室。从行业发展来看，AI演员
的低成本量产优势让短剧行业
趋之若鹜：AI群演单集成本仅
为真人片酬的1/10，可24小时
无休工作，还能规避艺人塌房
风险，大幅缩短制作周期，堪称
“降本神器”。

但这种诱惑背后，隐藏着
不可忽视的伦理与行业危机：

一方面，AI可能逐步替代群演、
替身乃至部分配角岗位，挤压
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另一
方面，AI技术的平民化让普通
人也能轻易生成侵权内容，虚
假明星视频、诈骗素材泛滥，公
众辨别成本急剧上升。

更有人担心，从长远来看，
“缝合脸”本质是对现有明星面
容的拼凑复制，缺乏原创性，长
期发展将导致影视审美走向同
质化枯竭。程骞律师认为，不
能一概否定技术进步，但当前
行业过于急功近利，将AI当作
“偷懒工具”而非“创作辅助”，
这种发展模式无异于饮鸩止
渴，真正健康的方向应是用AI
赋能创意，而非替代真人、消解
原创。

面向未来，AI演员的健康
发展需要法律与行业共同搭建

合规标尺。首先是法律的明确
化，当前肖像权、艺术风格的保
护边界仍模糊不清，“用明星面
容训练AI是否需要授权”“风格
模仿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亟
待司法实践给出答案。程骞律
师预判，随着AI从“复制”走向
“替代”，艺术风格未来很可能
逐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以维护创作者的商业价值。

还有就是行业自律，影视公
司与AI技术方应主动建立合规
标准，明确AI形象的原创性要
求，建立原型明星的授权机制，
杜绝“缝合脸”这类投机行为。
最后是公众认知的引导，需要让
观众明白，AI演员并非“明星替
身”，而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形态，
只有在尊重权利、鼓励原创的前
提下，才能真正赢得市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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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面孔高度融合多位明星五官特征

两位AI演员亮相引发“撞脸风暴”

3岁娃开游乐车撞坏门框，商家索赔3000元

家长质疑商场“只收费不管理”

近日，南京市民徐女士向问
政江苏反映，她3岁儿子在江宁
金鹰购物中心驾驶儿童游乐车
时，不慎撞坏斐乐（FILA）门店的
门框，斐乐门店要求其赔偿
3000元。徐女士认为，商场在
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设置游乐
项目，却未划定专用行驶路线，
缺乏安全隔离及有效警示，存在
明显管理疏漏，她认为商场和游
乐车商家也需为此负责。

小孩开游乐车撞坏店
门框 家长赔偿3000元

徐女生告诉记者，2月7日，
她带3岁的儿子在江宁金鹰购物
中心商场二楼驾驶儿童游乐车。
行驶过程中，徐女士站在车旁陪

同步行。徐女士说，商场有承重
柱，因此走廊宽度不一，游乐车行
驶到斐乐门店与承重柱中间的狭
窄过道时，因空间受限，车前侧面
不慎撞到了门店的门框，导致门
框上部分灯带受损。

事发后，斐乐门店提出两种
解决办法，徐女士可以选择自行
联系维修师傅上门修理，或者直
接赔偿斐乐3000元。由于临近
春节，维修师傅不好找，徐女士无
奈选择了赔款。然而，当她试图
追究商场管理方及游乐车运营方
的责任时，对方均表示“无责”，坚
持损坏应由徐女士全额承担。

徐女士后来从游乐车工作
人员处了解到，经常有顾客驾驶
游乐车撞坏商场设施并赔偿，赔
偿金额动辄过千。“在公共区域
开设游乐项目，既不划分行车
道，也不设防护栏，出事前无提
醒，出事后全甩锅，这合理吗？”
徐女士质疑。

记者现场走访 商场存
在安全盲区

2月27日，记者前往江宁金

鹰购物中心走访后发现，商场二楼
斐乐门店外确实有一根承重柱，门
店与承重柱间的距离为2米多，而
涉事游乐车宽度超1米。游乐车
前车盖上贴了“家长陪同、安全驾
驶、撞坏物品、自行赔偿”的标识，
但周边并未设置任何物理隔离带
或专用行驶区域标识。

记者向游乐车工作人员询问
3岁男孩是否可以开，工作人员表
示可以，但需要家长在旁陪同。
如果撞到东西怎么办？工作人员
表示，“由顾客自己赔偿”。对于
游乐车的安全性能，对方坦言，
“车子前方有障碍物会自动刹车，
但侧面和后面没有此功能。”徐女
士认为，这意味着，游乐车行驶在
狭窄过道上，一旦侧方出现盲区，
事故风险极高。

商场称“改动太难”相
关部门建议走法律途径

3月 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
江宁金鹰购物中心商场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表示，“商场不负责
赔偿，需由顾客与门店协商。”

对此，江宁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回复，经和江宁金鹰购物中心
核实，徐女士已经赔付斐乐门店
相关损失。若对处理结果不认
可，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徐女士认为，事情虽已告一
段落，但是安全风险仍然存在，
“商场电动车撞人”的新闻并不
少见，她希望商场以此为鉴，强
化管理力度，以免未来发生更大
的事故。

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问政江
苏记者 叶柯雨 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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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CT报告出错”
南方医院发布通报

“深感愧疚，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3月19日，南方医院发布
情况通报：

针对我院一患者 CT 影像

诊断报告出现错误的情况，我

院高度重视，现将有关情况通

报如下：

经查，2025 年 12 月 12 日，

在对该患者进行 CT 影像诊断

中，涉事医生违反工作流程，未

复核结果，出具错误报告。后

又违反工作制度，私自修改诊

断意见，导致诊断报告仍存在

错误。科室接到反馈后组织复

核，出具了更正报告。

此事暴露出我院制度落实

不到位、医疗质量管理存在疏

漏，我们深感愧疚，已第一时间

向患者诚恳致歉，依法依规与

患者协商解决方案，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并举一反

三，严格落实各项工作流程和

制度，坚决筑牢医疗质量安全

底线，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全力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3月
16日，广州一女士称，2025年
12月份，她在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进行体检时，医院在两
周内，针对同一部位的CT检
查，出具了三份结论完全不一
样的报告。

综合南方医院网站、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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